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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公 告

２００７年 第 ３７号

为贯彻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保护环

境，保障人体健康，现批准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通则》等 ７ 项标准为国家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
技术标准，并由我局与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联合发布。

标准名称、编号如下：

一、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通则 （ＧＢ ５０８５ ７—２００７）
二、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腐蚀性鉴别 （ＧＢ ５０８５ １—２００７）
三、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急性毒性初筛 （ＧＢ ５０８５ ２—２００７）
四、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浸出毒性鉴别 （ＧＢ ５０８５ ３—２００７）
五、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易燃性鉴别 （ＧＢ ５０８５ ４—２００７）
六、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反应性鉴别 （ＧＢ ５０８５ ５—２００７）
七、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毒性物质含量鉴别 （ＧＢ ５０８５ ６—２００７）
按照有关法律规定，以上标准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

以上标准自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１ 日起实施，由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出版。标准内容可在国家环保总局
网站查询（网址：ｗｗｗ ． ｓｅｐａ ． ｇｏｖ ． ｃｎ ／ ｔｅｃｈ ／ ｈｊｂｚ ／ ｂｚｗｂ）。

自以上标准实施之日起，下列标准废止：

一、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腐蚀性鉴别 （ＧＢ ５０８５ １—１９９６）
二、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急性毒性初筛 （ＧＢ ５０８５ ２—１９９６）
三、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浸出毒性鉴别 （ＧＢ ５０８５ ３—１９９６）
特此公告。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２５ 日

ＧＢ ５０８５４ ２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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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防治危

险废物造成的环境污染，加强对危险废物的管理，保护环境，保障人体健康，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是国家危险废物鉴别标准的组成部分。国家危险废物鉴别标准规定了固体废物危险特性

技术指标，危险特性符合标准规定的技术指标的固体废物属于危险废物，须依法按危险废物进行管

理。国家危险废物鉴别标准由以下 ７ 个标准组成：
１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通则

２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腐蚀性鉴别

３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急性毒性初筛

４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浸出毒性鉴别

５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易燃性鉴别

６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反应性鉴别

７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毒性物质含量鉴别

本标准为新增部分。

按照有关法律规定，本标准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科技标准司提出。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环境标准研究所、固体废物污染控制技术研究所。

本标准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２７ 日批准。
本标准自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１ 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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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易燃性鉴别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易燃性危险废物的鉴别标准。

本标准适用于任何生产、生活和其他活动中产生的固体废物的易燃性鉴别。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 ＧＢ ５０８５ 的本部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ＧＢ ／ Ｔ ２６１ 石油产品闪点测定法 （闭口杯法）

ＧＢ １９５２１ １ 易燃固体危险货物危险特性检验安全规范

ＧＢ １９５２１ ３ 易燃气体危险货物危险特性检验安全规范

ＨＪ ／ Ｔ ２９８ 危险废物鉴别技术规范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３１
闪点 ｆｌａｓｈ ｐｏｉｎｔ
指在标准大气压 （１０１ ３ ｋＰａ）下，液体表面上方释放出的易燃蒸气与空气完全混合后，可以被

火焰或火花点燃的最低温度。

３２
易燃下限 ｌｏｗｅｒ ｆｌａｍｍａｂｌｅ ｌｉｍｉｔ
可燃气体或蒸气与空气 （或氧气）组成的混合物在点火后可以使火焰蔓延的最低浓度，以％表

示。

３３
易燃上限 ｕｐｐｅｒ ｆｌａｍｍａｂｌｅ ｌｉｍｉｔ
可燃气体或蒸气与空气 （或氧气）组成的混合物在点火后可以使火焰蔓延的最高浓度，以％表

示。

３４
易燃范围 ｆｌａｍｍａｂｌｅ ｒａｎｇｅ
可燃气体或蒸气与空气 （或氧气）组成的混合物能被引燃并传播火焰的浓度范围，通常以可燃

气体或蒸气在混合物中所占的体积分数表示。

４ 鉴别标准

符合下列任何条件之一的固体废物，属于易燃性危险废物。

４１ 液态易燃性危险废物

闪点温度低于 ６０ ℃ （闭杯试验）的液体、液体混合物或含有固体物质的液体。

４２ 固态易燃性危险废物

在标准温度和压力 （２５ ℃，１０１ ３ ｋＰａ）下因摩擦或自发性燃烧而起火，经点燃后能剧烈而持续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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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燃烧并产生危害的固态废物。

４３ 气态易燃性危险废物

在 ２０ ℃，１０１ ３ ｋＰａ状态下，在与空气的混合物中体积分数≤１３％时可点燃的气体，或者在该状
态下，不论易燃下限如何，与空气混合，易燃范围的易燃上限与易燃下限之差大于或等于 １２ 个百分
点的气体。

５ 实验方法

５１ 采样点和采样方法按照 ＨＪ ／ Ｔ ２９８ 的规定进行。
５２ 第 ４ １ 条按照 ＧＢ ／ Ｔ ２６１ 的规定进行。
５３ 第 ４ ２ 条按照 ＧＢ １９５２１ １ 的规定进行。
５４ 第 ４ ３ 条按照 ＧＢ １９５２１ ３ 的规定进行。

６ 标准实施

本标准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监督实施。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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